政策解读 |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解读《关于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意见》
5月12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自然资源厅一级巡视员王桂鹏、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徐勇解读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意见》（鲁政办字〔2020〕32号）并回答记者提问。王桂鹏从《意见》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解读。
（一）《意见》的出台背景
我省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可以有效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对于建立以创新发展提质增效为核心的资源高效率配置制度，盘活存量资源，加快腾笼换鸟，提高用地效益和投入产出强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
《意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策激励、示范引领”的指导思想，从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两方面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主要包括明确开发范围、实施规划管控、规范开发模式、健全配套政策、完善保障措施等五部分内容。《意见》鼓励引导原土地权利人和社会投资主体自主、参与开发，参与主体更多元。《意见》立足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考虑再开发各方面参与主体的利益平衡，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利益分配更均衡。《意见》结合我省“亩产效益”评价改革、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搬迁改造等工作制定配套措施，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政策组合更有力。同时，突出强调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烂尾工程和闲置厂房治理等工作，统筹安排，联动施治，全面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